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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近日，市民张先生来到徐汇

公安分局枫林路派出所报案，称

其一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

名自称“公职人员”的王某。经过

一段时间的接触，王某向张先生

推荐了一个号称“很容易”赚钱

的投资项目，并称这个所谓的投

资项目在去年就赚了 50 万元，

今年想邀请张先生一起参与投

资。由于张先生曾和王某约在单

位门口见过面，出于对“公职人

员”的信任，便对王某所说深信

不疑，直接“投资”了 20 余万元。

在半年时间内，张先生陆续

向王某转账了 200 余万元，却从

未获得过分红和收益。有些疑惑

的张先生便找到王某单位询问

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单位从未

有过这个投资项目，而王某以前

确为该单位人员， 但早已辞职。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立即找王某

对质，但王某声称自己离职是因

为和朋友开了一家公司，并希望

张先生继续投资，待其成为公司

大股东以后，就能赚到钱。 王某

还给张先生发送了一张公司账

户的截图，看到图上有 300 多万

元资金的张先生再一次选择相

信王某的说辞，并在之后的半年

里又陆续转账 100 多万元。等待

了一年后，当张先生向王某要收

益时， 王某依然以各种借口搪

塞，意识到被骗的张先生选择了

报警。

民警接报后迅速展开调查，

锁定嫌疑人王某并将其抓获。 到

案后， 王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并交代，其从一开始就编

造了这个“投资谎言”，骗张先生

一步一步往里投钱， 只要张先生

有所怀疑， 便转给他一点钱来博

取信任。而事实上，王某开的公司

也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皮包公

司”，公司的另外几名投资者也是

其伪造出来的，就连那张 300 多

万元的公司资产截图， 也是他用

P图软件制作的。目前，王某因涉

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吴会雄 通讯员 王君杰

男子虚构投资项目，诈骗 400多万元

自称公职人员，在骗取对方信任后，用高额回报引诱对方投资，前后共

计诈骗人民币 400 多万元。 日前，徐汇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投资诈骗案件，犯

罪嫌疑人王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情】

刘女士与周先生是微信好友。 刘女士

通过各种形式先后向周先生支付款项，其

中微信转账支付 12900 元， 微信红包支付

共 2769 元。 在双方关系破裂后，刘女士诉

至法院，认为给予周先生的款项为借款。周

先生认为，上述款项均为赠与，不应偿还。

法院审理后认为， 微信红包自身即包

含“赠与”之义，结合本案情形，刘女士出于

对周先生生活资助的目的， 向其发送微信

红包共计 2769 元，显然是刘女士的赠与行

为， 周先生无需偿还。 刘女士通过微信转

账支付的 12900 元，周先生虽辩称是赠与，

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刘女士就此曾作出赠与

的意思表示， 且考虑到刘女士的实际转账

金额及周先生曾向刘女士借款还贷、 周先

生亦曾表示过其经济困难等情形，刘女士

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款项应认定为其向周

先生提供的借款， 周先生应予偿还。 法院

判令周先生向刘女士偿还借款 12900 元。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

二条第一款、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

定解释合同条款时， 应当以词句的通常含

义为基础，结合相关条款、合同的性质和目的、习惯

以及诚信原则，参考缔约背景、磋商过程、履行行为

等因素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法院认为， 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均系通过微信

软件操作付款，但应从微信软件的功能及属性上对两

种付款性质进行区分认定。 从微信软件属性来看，其

本身作为社交工具，微信红包是微信软件社交功能的

典型体现。 微信红包设置的金额上限为 200元，且名

为“红包”，根据习俗，给付“红包”在通常情况下意味

着自愿赠与。同时，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民俗习惯等考

虑，无偿赠与 200元及以下的红包是社会公众通常可

以接受的金额水准。 微信转账则与之不同，是社会主

体之间常用的付款方式，不具备“赠与”之义。

（案例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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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回报

一盒“免费”鸡蛋，一款新型“理财

产品”，一次“低价旅游”……面对五花

八门的消费市场，老年人应如何擦亮

双眼，避免被虚假骗局蒙蔽？

“瞄准”老年人的“坑老”陷阱

健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随

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很多

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都非常重视保

健养生。 一些商家“瞄准”老年人对健

康的迫切需求，动起“歪心思”，伸出

诈骗之手。

今年 1 月， 一起涉及全国 25 个

省、206 家经销商的养老诈骗案引发

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每盒成本仅为 14.6

元的淀粉丸，经过包装设计，摇身一变

成为不法分子口中的慢病奇方“863

复活丹”，以 1000 元至 6980 元不等的

高价兜售，受害人多为老年人。

因案情重大、涉及面广，该案被中

央政法委、公安部列为“双督办”案件。

打着保健品旗号“坑老”的事件频

频发生，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

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手段欺骗。 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消

费环境，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实施

‘放心消费行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

护”。 对于子女来说，有责任也有义务

帮助父母擦亮双眼，远离“坑老”陷阱。

如何辨认保健品真伪？

面对花样百出的保健品骗局，首

先需要让家中老人了解，保健品在官

方的定义是什么。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

品》（GB16740-2014）的定义，声称并

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

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用于特

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

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

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即为保健食品。

需要强调的是，大家日常提及的

保健品，其实在官方称谓中叫做“保健

食品”，是食品的一个种类，不以治疗

疾病为目的。

如果听到售卖人员拿着保健品说

疗效，就是骗人的。 在人民网“人民投

诉”平台，也曾接到过各种有关“坑老”

投诉。

如何帮助老人一眼认定保健品真

伪？ 可以让他们在购买时认准保健品

专属标志———“蓝帽子”，并严格按照

说明书的要求使用。

正规保健食品外包装盒上应标出

天蓝色形如“蓝帽子”的保健食品专用

标志，并在下方标注批准文号。

保健品可以替代药品吗？

保健品替代药品，这是完全错误

的观点。 保健品可以调节、增加人体

的某些机能，像高血压、高血脂等慢

性病患者，可以在正常服用药物的前

提下，选用一些保健品辅助治疗。

选择保健品也需对症，一定要根

据身体所需，最好有医生的诊断建议。

如果以保健品替代药物的治疗作用，

擅自停用常用药，轻则病情加重，重则

危及生命。

此外，对于不法分子常见的保健

品推销话术，也应提醒老人提高警惕：

1.�“迅速起效”

如果服用保健品后效果显著，可

能是保健品中非法添加了药品成分，

需要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2.�“治疗多种疾病”

保健品只能起到保健和辅助治

疗作用，无法治疗疾病，更不能治疗

多种疾病。

3.�“彻底治愈某种慢性病”

糖尿病等慢性病在医学界至今尚

未完全攻克，不可能通过保健品彻底

治愈。

4.�“纯天然成分”

有些保健品虽然含有纯天然成

分， 但是可能含量比较低。 此外，“纯

天然”也不意味着无毒和有效。 因此，

消费者要理性看待。

5.�“最新技术、最高科学”

如果看到含有“最新”“最高”等绝

对化用语的广告时，也要提高警惕，因

为该类用语在保健品广告中不得出

现。 此外， 保健品广告中也不得使用

“祖传秘方”等内容。

有哪些常见诈骗套路？

“包治百病”“养生讲座”“免费体

验”……生活中老年人经常会遇到一

些打着各种旗号的推销套路，下面这

些都可以讲给老人听听。

套路一： 打着“祖传秘方”“包治

百病”旗号的“游医”；

套路二： 广告明星及所谓“神医”

“专家”推荐的保健食品；

套路三： 推销人员通过免费赠礼、

温情麻痹、亲情拉拢等形式“送温暖”；

套路四： 采取“试吃试用”方式的

销售保健食品；

套路五： 一些打着“某某组织”或

者“国家补贴”等名头的保健产品等。

套路和欺骗始终会存在。 小编提

醒大家， 帮助老年人学习如何正确购

买和使用保健品，提高警惕，避免受到

虚假骗局的侵害。 同时，更要给予他们

足够的精神关怀， 帮助他们远离各种

“送温暖”陷阱，拥有更加充实、快乐、

安全的晚年生活。（来源：《重庆晚报》）

被骗多起！ 成本仅 14.6元，家里老人要规避“坑老”陷阱

警方提示 >>>

投资理财类诈骗案件的

手段多种多样，诈骗分子往往

先通过立自身“人设”博取信

任，再利用高回报引诱受害者

上当。 建议大家要保持警惕，

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高回报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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